
宜蘭縣 112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適性教育~幸福教導溝通無障礙】實施計畫(修正版) 
------------------------------------------------------------ 

壹、 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頒 112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各

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 宜蘭縣 112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貳、 計畫目的 

一、 提升本縣一般教師(含兼任行政教師)、家長、志工之基礎輔導知能，以

促進親師生溝通及落實學校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工作。 

二、 透過講座、分組研討及工作坊等方式，增進一般教師(含兼任行政教

師)、家長、志工對於親師生、親職溝通之藝術與輔導知能，以建構友

善校園環境。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宜蘭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四、 協辦單位：宜蘭縣國際傑人會 

 

肆、 辦理日期：112 年 5 月 31 日(週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 

 

伍、 辦理地點：宜蘭縣羅東鎮公正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陸、 參加人員：本縣高國中小教師、家長及志工，共計 100 人。 

 

柒、 課程內容： 

 

 

 



日期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持(講)人 

112
年 
5 
月 
31 
日 

13:10-13:30 報到/領取資料 宜蘭縣學輔中心 

13:30-13:40 開場介紹 教育處簡信斌處長 

13:40-16:30 
適性教育~ 

幸福教導溝通無障礙 
艾莉婭心教育幸福學院 

李沁瑜 

16:30-16:50 綜合座談  
16:50 賦歸  

 

捌、報名方式： 

一、 請本府所屬學校派員並鼓勵教師參加，並請學校本權責惠予參加人員

公(差)假登記，若有課務請排代。 

二、 請參加教師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研習代碼：

3838407)，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本研習時數列入輔導人

員在職進修研習時數)。 

三、 另家長報名部分，請貴校協助轉知家長以 google 表單

報名(https://forms.gle/iUHZ5sUGiVHE1BXq8)。  

 

玖、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度友善校園辦理基礎

輔導知能輔導補助款項目支應。 

 

拾、注意事項： 

一、 請研習人員配合相關防疫規定。 

二、 因研習場地之停車位有限，故請儘量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或共乘。 

三、 為落實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杯)。 

 

拾壹、本計畫執行績優人員，由承辦單位依權責予以敘獎。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